附件5

      年度中药材GAP实施情况总结报告

企业名称：（盖章）

合 作 方：（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批准人：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真实性承诺

报告人承诺，对本次提交的中药材GAP实施情况总结报告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无任何虚假、欺骗行为，并为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根据《甘肃省〈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基地符合性检查管理规程（试行）》，由检查结论为“符合中药材GAP要求”的企业，于每年年底前填写本报告，上报甘肃省推进《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监督实施示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视实际情况对通过符合性检查（延伸检查）的GAP基地进行抽查或现场核查。

2.以下各部分内容，均为必填项；如果该内容没有信息，请填“无”。

3.填报信息应当规范、完整，文字应使用中文简化字，术语、符号等应使用标准的规范化用语。

4.本报告应使用A4纸张打印或复印，装订后加盖骑缝章。同时提交PDF版电子材料。

5.不同中药材品种“六统一”等管理要求落实措施不一致的，应在相应栏目内逐一进行说明。

6.中药材GAP实施情况总结报告模板将根据监管工作需要不断更新完善。

7.中药材GAP实施情况总结报告由市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合格后，报省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存档。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农业企业 □   工业企业 □   合作社 □  其他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注册所在地
	
	邮编
	
	职工

总数
	

	关键岗位人员
	姓名
	专业
	学历
	工作

年限
	是否参加过GAP培训

	法定代表人
	
	
	
	
	

	企业负责人
	
	
	
	
	

	生产管理负责人
	
	
	
	
	

	质量管理负责人
	
	
	
	
	

	重大变更情况

（包括：关键岗位人员变更、基地位置变更、基地品种变更等）
	


二、基地情况

	已通过中药材GAP符合性检查的基地数量
	

	基地1

	中药材品种
	
	基原物种
	

	基地面积(亩)
	
	基地地理位置

（具体到村）
	

	基地建设模式
	
	种子种苗来源
	

	最近一次

环境检测时间
	
	前茬作物
	

	本年度种植面积

(亩)
	
	本年度产量

（吨）
	

	本年度销量

（吨）
	
	产值或销售额

（万元）
	

	基地2

	中药材品种
	
	基原物种
	

	基地面积(亩)
	
	基地地理位置

（具体到村）
	

	基地建设模式
	
	种子种苗来源
	

	最近一次

环境检测时间
	
	前茬作物
	

	本年度种植面积
	
	本年度产量

（吨）
	

	本年度销量

（吨）
	
	产值或销售额

（万元）
	


注：应逐一填写每一个通过中药材GAP符合性检查的基地信息，表格可按当前格式自行扩展。如在省外建立中药材GAP基地，也逐一列出。
三、人员及培训情况

	参与基地建设管理工作总人数
	
	专科以上人数
	

	生产部门人数
	
	质量管理

部门人数
	

	本年度人员培训情况

	


注：应当报告培训组织形式、计划制定、课程设置、培训对象、效果评估、培训记录等情况。

四、基地管理情况

	1.统一规划生产基地

	


注：应当报告基地环境检测评价情况、种植地块使用情况、轮作倒茬情况
	2.统一供应种子种苗

	


注：应当报告种子种苗基原及种质鉴定、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种质改良、种子种苗质量标准制定、种子种苗质量检验、跨县域调运检疫等情况。

	3.统一肥料、农药等投入品管理措施

	


注：应当报告农业投入品采购验收、使用规程制定、使用肥料、农药的品种及规定用量、农业投入品使用监管措施执行落实等情况。

	4.统一种植技术规程

	


注：应当报告种植技术规程制定完善及执行落实、田间管理及关键环节记录等情况，重点报告突发病虫害或异常气象灾害等的应对处置情况。

	5.统一采收与产地加工技术规程

	



注：应当报告采收与产地加工技术规程制定完善及执行落实等情况，重点报告对中药材质量有重要影响的采收期、临时保存、产地加工方法等情况

	6.统一包装与贮存技术规程

	


注：应当报告包装与贮存技术规程制定完善及执行落实等情况，重点报告放行制度落实、贮存方法及设施条件、定期检查及养护等情况。

五、质量管理情况

	1.质量文件体系建设情况

	


注：应当报告质量文件管理制度程序制定完善及执行落实等情况，包括管理制度、标准、技术规程、记录、标准操作规程、预防措施等。

	2.质量检验及留样情况

	


注：应当报告质量检验控制系统建立运行情况，包括检验部门、检验规程文件、检验方式、检验项目、检验结果及留样制度落实等情况。

	3.质量追溯体系建立运行情况

	


注：应当报告追溯方式、追溯平台、追溯制度、追溯内容及追溯数据上传审核等情况。

	4.内审工作开展情况

	


注：应当报告内审计划制定、执行、问题整改、内审记录及内审报告编制情况。

	5.投诉、退货与召回情况

	


六、接受省外药品监管机构延伸（符合性）检查情况

	


注：应当报告实施延伸（符合性）检查省外药品监管机构的名称、检查时间、检查结论、反馈的缺陷问题等情况。

七、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

	


注：应当报告基地产值、效益，带动合作社、种植户，促进农民增收，减少化肥、农药等投入品使用，修复土壤环境等方面的情况。

八、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计划
	


注：应当结合内审、接受延伸（符合性）检查等情况，将仍然存在的问题逐一列出，并逐项列明整改工作计划。
九、下一年度工作打算
	


十、意见建议以及应当向监管部门说明的其它重要事项
	


	年度总结报告初审情况

	审查意见：

	审查人员(签名):             审查日期：     年   月   日

	                                   审查单位(盖章)



	年度总结报告审查情况

	审查意见：

	审查人员(签名):             审查日期：     年   月   日

	                                   审查单位(盖章)



